
用的具有氧化增白作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是 ,过氧

化苯甲酰具有强氧化性 ,加热时产生的苯基易与氢

氧根、酸根、金属离子结合 ,可生成苯酚等有害物质。

过氧化苯甲酰对面粉中的β2胡萝卜素、B 族维生素

有较强的破坏作用 ,亦可氧化破坏维生素 E 和维生

素 K等 ,因此 ,不可过量使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

用卫生标准》( GB 2760 —1996) 规定 :在小麦粉中的

最大用量为 0106 gΠkg。检查和检测结果显示 ,辽宁

省面粉添加过氧化苯甲酰的检出率为 4119 % ,添加

量均低于国家 GB 2760 规定的最大使用量。企业在

生产中能够控制添加剂的添加量及均匀性。甲醛次

硫酸氢钠是工业用的漂白剂 ,在食品中禁止使用。

检查和检测结果显示 ,辽宁省面粉中未加入甲醛次

硫酸氢钠 ,表明辽宁省面粉企业对添加剂的管理有

一定的认识。检查反映出的问题是 : (1)食品添加剂

的品种繁多 ,特别是单一品种添加剂已被复合品种

所代替 ,使面粉加工企业在食品添加剂的选择和使

用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2) 大多数面粉企业购进

添加剂时 ,不索取有效的卫生许可证和产品检验报

告单。从而不能保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卫生质

量。以上问题提示卫生监督机构在经常性卫生监督

工作中 ,应该把食品企业安全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

况及管理纳入工作的重点 ;同时应该定期对食品企

业的管理人员进行有关食品添加剂方面的知识培

训 ,以提高其素质和自身管理水平。我们认为 ,加强

对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监督管理是保证

食品质量 ,最大限度地减少给消费者带来危害的基

本保证。

412 　本次检查中查出了 5 个品种的面粉处理剂 ,按

照其标识涉及的原料近 10 类。面粉处理剂标识存

在的问题是 : (1) 面粉处理剂产品名称混乱 ,同类添

加剂 ,名称不同 ; (2)主要配料含糊不清 ,没有具体标

明所含物质的名称 ,如活性物质、进口复合乳化剂、

惰性物质等 ; (3) 未注明主要配料的含量 ,这样必然

造成使用中的盲目性。这些问题提示卫生监督机构

在预防性卫生监督中必须加强对食品添加剂企业的

管理 ,包括对标签及产品说明书的严格审批 ,标识中

对于产品名称、配料、有效成分含量、使用范围、最大

使用量、使用方法、保质期等均应做出严格规定 ,以

避免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中 ,出现扩大使用范围和

超量使用的问题。

413 　面粉处理剂属于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基于

目前有关资料报道的面粉中存在的超量使用过氧化

苯甲酰及面粉和面制品中添加的食品添加剂种类不

断增加的问题 ,建议在对面及面制品的卫生监督中 ,

应该对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含量进行检测 ,建立有关

检验项目的标准检验方法。

414 　建议卫生监督机构加强对面粉标识的管理。

按照 GB 7718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规定 ,对于添加

面粉处理剂的面粉标识应标明添加的食品添加剂的

名称及添加量 ,保证消费者能够吃到卫生的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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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阮锡仪

(将乐县卫生防疫站 ,福建 将乐 　353300)

　　卫生监督属于行政执法范畴 ,在行政执法过程

中 ,有些执法文书是以送达为生效前提的 ,如行政处

罚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

规定了送达方式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判定。民事

诉讼规定的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 ,留置送达 ,邮寄送

达 ,委托送达 ,公告送达等。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感

到使用这些送达方式都存在某些问题 ,现分析如下。

1 　存在问题

111 　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是将行政执法文书或有

关文书当场交付受送达人 ,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

上签字或盖章 ,并注明签收日期 ,以示送达。如果当

事人签字了 ,送达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 ,在实际工

作中 ,有相当多的人是不肯签字的 ,特别是在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时 ,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送达方式完不

成送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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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留置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七十九条规定了留置送达的方式。受送达人拒绝接

受行政执法决定书或有关文书的 ,送达人应当邀请

有关基层组织的代表或者他人到场见证 ,在送达回

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 ,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

者盖章后 ,把行政执法决定书或者有关文书留在受

送达人的住处 ,即视为送达。这里有一个问题 ,一般

群众不愿作见证人 ,基层组织的代表也不一定肯到

现场见证。对此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 ,受

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 ,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

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

盖章的 ,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 ,把送达文

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 ,即视为送达。这里是针对法

院送达诉讼文书的 ,对行政机关不一定适用。因为

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我们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

案件 ,被处罚人不肯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我们采用了

上述找不到见证人的留置送达。这种不肯签字的人

一般是不会自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我们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到达被处罚人处所告知

当事人要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 ,被处罚人硬说没有

收到处罚决定书。由于送达回证上没有被送达人或

见证人签字 ,我们无法证明已将处罚决定书送达被

送达人 ,法院就将案件退回。

113 　邮寄送达 　是把执法文书通过邮局挂号寄送

给受达人 ,并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受件日期为送达

日期。我们在使用这条途径送达时 ,邮局不肯提供

这项服务 ,即不搞挂号回执。邮局工作人员说这项

服务只为公、检、法等部门提供。即使邮局提供这项

服务 ,受送达人还可狡辩说收到的是空信封或者是

白纸或者是其他什么的 ,行政机关还是无法举证挂

号寄出的一定是有关的执法文书。

114 　委托送达 　委托送达一般是指上级机关委托

下级机关或者是委托异地机关送达 ,最终还是要直

接送达 ,同样会遇到直接送达或留置送达遇到的困

难。

115 　公告送达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 ,公告送达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这说明公

告送达一般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使

用 ,对于那些并非下落不明只是拒绝签字的不一定

适用。

2 　对策建议

211 　请基层卫生组织工作人员作见证人　从以上

分析可以看出 ,留置送达难的问题主要是见证人难

找 ,请基层卫生院防疫医生或村卫生所乡村医生作

见证人 ,是完成留置送达的一条途径。有的法官会

认为防疫医生不能作见证人 ,因为防疫医生一般都

兼任卫生检查员 ,只能看作送达人员。若出现这种

情况 ,可请院长派其他工作人员到场见证。

212 　采用公证送达 　即请公证机关派员到现场公

证 ,并出具公证词。证明卫生监督机构监督员某某

某与某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将某某行政执法文书送

达受送达人处所交给受送达人 ,由于受送达人拒绝

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送达人将某某文书留置在受送

达人处所。公证机关的公证词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当然 ,申请公证机关公证 ,公证机关是要收取一定的

费用的。
[收稿日期 :2001 - 12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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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若干标注内容的商榷

陈家从

(柘荣县卫生防疫站 ,福建 柘荣 　355300)

　　现行的《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 7718 —94) ,[1 ]

是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组织起

草 ,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 ,于 1995 年 2 月 1 日起

实施。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作为预包装食品标签的

通用规则 ,在规范食品标签 ,体现食品属性 ,便于监

督检查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 ,以及正确指导消

费等方面 ,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其中必须标注的

相关内容和允许免除标注的有关内容与相关法律不

一致 ,必须标注内容欠完整 ,使监督管理人员在食品

卫生监督执法中难以准确把握 ,也难以保护食品生

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浅析如下。

1 　必须标注内容的名称表述和界定范围与《食品卫

生法》有关规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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